
 

 

 

 
绍兴市上虞区供销合作总社  

关于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大整治的紧急通知 
 

各基层社、直属企业、商贸国资公司：  

2019 年 12 月 3 日 17 时 19 分许，浙江海宁许村镇荡湾

工业园区 2 号楼发生一起因污水罐体坍塌引发的事故发生

后，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分别作出重要批示，为认真贯彻

落实领导批示精神，上虞区安委会下发文件（虞安[2019]15

号）决定立即在全区范围内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大整治行

动。结合系本统实际，区总社决定，在系统内立即开展安全

生产大检查大整治行动。 

一、工作目标 

冬季是各类安全事故的多发期，又是经营旺季，系统各

单位要进一步深化安全风险管控和隐患治理，坚决防范遏制

较大及以上事故发生；通过全面检查整治，确保系统内不出

现被上级有关单位惩罚、问责和曝光的工作目标。 

二、工作重点 

1、各单位要立即全面开展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储

存、运输、使用和处置废弃等各环节安全检查，严格规范检

修、动火、登高及有限空间作业行为。 

2、大型商贸综合体、商场市场开展消防安全大检查大

整治行动，并保证重点岗位人员责任落实；系统各单位要特

别重视出租房、老旧房的消防安全检查整改，对不服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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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履行整改的租赁户坚决实施停租；要严格整治电动自行车

违规停放、充电，全面彻底禁止使用明火。 

3、各单位要加强特种设备的检查、检修，确保正常运

行，开展对建筑附体、配套设施、户外广告、大型机械的安

全检查。 

4、冬季建筑工地，要重点整治各类机械、高大支模、

深基坑、脚手架安全隐患，做好工地防冻措施和施工安全管

理。 

5、瓶装液化气供应严禁非法倒装，规范储存、销售、

配送等安全行为，并落实瓶装燃气实名制。 

三、工作要求 

1、统一思想认识，落实工作责任。系统各单位要全面

贯彻“虞安［2019］15号”文件精神，全面分析企业安全现

状，落实工作责任，组织工作人员，立即开展本轮安全生产

大检查大整治行动。做到有行动、有措施，有成立效，坚决

消除安全隐患，全面遏制安全生产事故的发生。 

2、落实安全管控，开展信息报送。系统各单位要通过

本轮安全生产大检查大整治行动，全面管控各类安全隐患，

加强人防、物防、技防能力，健全各类安全机制，保障企业

安全稳定。各单位将《安全生产大检查大整治情况汇总表》

分别于 2019 年 12 月 10 日下午 2时、12 月 30日前报区社安

管办（QQ：197031974）。 

    附件：1、虞安[2019]15号文件 

          2、安全生产大检查大整治情况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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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安„2019‟15号 

 
绍兴市上虞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关于立即安

全生产大检查大整治的紧急通知 

 
各乡镇街道、区直有关部门和单位： 

2019 年 12 月 3 日 17 时 19 分许，浙江海宁许村镇荡湾

工业园区 2号楼发生一起因污水罐体坍塌引发的事故，截至

12 月 4 日 9时，事故已造成 9人死亡，另有 4人重伤。事故

发生后，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分别作出重要批示，为认真

贯彻落实领导批示精神，决定立即在全区范围内开展安全生

产大检查大整治行动。 

一、工作目标 

通过开展集中整治，治理一批重大安全隐患，严惩一批

违法违规行为，惩戒一批严重失信企业，问责曝光一批责任

不落实、措施不力的单位和个人，进一步深化重点行业领域

安全风险管控和隐患治理，坚决防范遏制较大及以上事故发

生。 

二、检查重点及职责分工 

重点开展对危险化学品、道路交通、消防、建设施工、

旅游、燃气、工矿及其他重点行业领域的集中整治。 

1.危险化学品领域：重点对全区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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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存、运输、使用和处置废弃等各环节，以及油气长输管道、

危爆物品、加油站、寄递物流等重点行业领域开展排查整治；

突出对未取得相关安全许可证从事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

不带储存设施危险化学品经营企业私设危险化学品仓库、罐

区等 10 方面重点的打非治违。同时严查化工生产企业检维

修、动火、登高、有限空间作业等违规操作行为。（牵头单

位：应急管理局，责任单位：公安分局、经信局、交通运输

局、市场监管局、商务局、生态环境分局、杭州湾综合管理

办公室、供销总社、消防救援大队等） 

2.道路交通领域。重点整治货车超载超限、“黑客车”、

“黑客运企业”、“两客一危”重点车辆“三超一疲劳”、农

村车辆违法载人和严重超员等问题。重点治理临水临崖、长

大桥隧、连续长陡坡、团雾雨雪冰冻多发路段和马路集市等

存在的安全隐患。重点整治旅游包车异地经营、未按包车标

志牌载明事项运行等违规行为。（牵头单位：公安分局，责

任单位：交通运输局、教体局、文广旅游局、农业农村局、

交通集团等） 

3.消防领域。重点整治大型商业综合体、高层建筑、文

物古建筑、轻纺等火灾荷载场所、公共娱乐、商场市场等人

员密集场所以及城郊结合部“家庭式”作坊、出租房、老旧

住宅小区、电气电动自行车等消防高风险领域，重点检查违

规使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装饰、防火分隔不到位、疏散通道

不畅通、违规存放易燃易爆危险品、消防设施缺少损坏停用、

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和重点岗位人员责任不落实、日常管理

机制不健全、宣传教育培训不深入等突出问题。（牵头单位：



消防救援大队，责任单位：公安分局、应急管理局、商务局、

供销总社、文广旅游局、建设局、教体局、民宗局、民政局、

综合行政执法局、、建筑业管理中心等） 

4.建筑施工领域。重点整治地下空间以及起重机械、高

大支模、深基坑、脚手架等危险性较大分部分项工程以及建

筑垃圾、建筑施工渣土（石料）堆、挡土墙等部位存在的安

全隐患，结合冬季气候特点，做好工地防滑防冻措施和消防

安全措施。从严查处违法分包转包行为，坚决杜绝年底盲目

抢工期行为，做好工地停复工安全检查。（牵头单位：建设

局，责任单位：建筑业管理中心、市场监管局、综合行政执

法局等） 

5.旅游领域。重点整治旅行社向不合格的供应商订购产

品和服务，特别是订购未取得经营资质的车辆、住宿、餐饮

和景区等服务；旅行社未按照规定投保旅行社责任保险、未

提示旅游者购买意外保险，旅行社委派的导游领队不具备相

应的资质，旅行社未履行与旅游者人身财产安全相关的告知

和提醒义务，旅游者人身财产遭受损害时，旅行社未及时救

助。（牵头单位：文广旅游局，责任单位：市场监管局、农

业农村局、曹娥江旅游度假区管委会、交通运输局、消防救

援大队等） 

6.燃气领域。重点整治燃气站无证经营，瓶装液化气非

法倒装、储存和销售等行为，督促燃气经营企业做好餐饮店

等燃气使用场所入户安检及安全知识宣传工作，查处取缔擅

自拆除、改装、迁移、暗埋燃气设施和用具等违法违规问题。

落实瓶装燃气实名制检查。（牵头单位：综合执法局，责任



单位：建设局、商务局、消防救援大队等） 

7.工矿领域。重点突出矿山企业、涉燃爆粉尘企业、有

限空间、喷涂作业场所、劳动密集型企业以及危险化学品使

用企业等，集中整治一批安全生产意识淡薄、危险因素检测

不到位、生产工艺落后、作业现场管理不严格、作业环境恶

劣的企业。同时，深刻吸取宁海事故教训，重点检查印染、

酿酒、造纸、化工等工贸企业有限空间作业场所，对企业有

限空间作业场所进行辨识登记并建立台账、污水池区域隔

离、污水池等重点有限空间作业区域安装视频监控、安全防

护装备、安全警示标志、落实作业审批制度、教育培训、制

定应急预案及演练等情况进行集中整治。（牵头单位:应急管

理局,责任单位：公安分局、经信局、市场监管局、综合行

政执法局、卫生健康局、生态环境分局、自然资源和规划分

局、消防救援大队等） 

三、工作要求 

（一）提高思想认识，压实工作责任。各乡镇街道、区

直有关部门和单位要充分认识做好安全生产工作的极端重

要性，始终坚持底线思维，统一思想，强化担当，认真分析

本辖区、本系统安全生产工作的难点和薄弱点，明确排查范

围和重点，切实发挥乡镇街道安委会和区级专业安委会牵头

抓总、各成员单位分工协作、专业技术力量有效支撑的排查

整治机制，立即研究部署，迅速有力推进。 

（二）严格排查检查，强化风险管控力度。各乡镇街道、

区直有关部门和单位要紧密结合各自安全实际，深入分析各

区域、行业领域安全生产风险点及关键关节，督促指导生产



经营单位对“人、机、物、环”等方面进行全员、全方位、

全过程风险辨识，对存在较大危险因素的生产场所和重大危

险源进行登记建档，并落实针对性管控措施。要深刻吸取海

宁“12.3”事故教训，立即开展所管（辖）范围内涉及有限

空间的摸排检查工作，特别是对化工、印染、酿酒、造纸等

工贸企业污水池、污水罐等有限空间开展重点检查，同时应

急管理、经信、环保、公安等部门要组织开展对污水池、污

水罐等有限空间联合执法行动，集中治理一批重大安全隐患

和违法违规行为。 

（三）总结提高，加强信息报送工作。各乡镇街道、区

直有关部门和单位要根据大检查情况认真填写《安全生产大

检查大整治情况汇总表》（见附件），整理完善台账资料，及

时进行总结分析，梳理解决一批影响安全生产的难点和突出

问题，建立健全安全生产长效管理机制，并将汇总表分别于

2019年12月10日、12月31日前报区安委办。联系人：邹文奇；

电话：82191208 

 

附件：安全生产大检查大整治情况汇总表 

 

                     绍兴市上虞区安全生产委员会 

                            2019年12月4日 

 

 

 


